附件1

受委托高校申请人全程网办电子材料提交清单

1.学历证书扫描件。专科学历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申请人还须另外提供学位证书；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及国外取得学历的，需递交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（以上材料经网报系统核验通过的可不提交）；

2.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扫描件。（经网报系统核验通过的可不提交）；
3.《高校教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》扫描件。持有《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》的申请人可持该项证书替代《高校教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》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可免予提交，但需提交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证明）；

4.高校中实行人事代理聘用的申请人，需提交人事聘用合同扫描件。
5.高等学校拟聘任教授、副教授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，需提供相应的职称证书（职称评定文件）或学位证书扫描件。
